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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朱党生  签发 

水总环移〔2018〕142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沈凤生已阅） 

 

 

水规总院关于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 

方案变更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 
 

 

水利部: 

2016 年 3 月，水利部批复《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

告书》（水保函〔2016〕86 号）。与原方案比较，初步设计阶段

输水线路涉及的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发

生变化；主体工程设计经调整和细化，石鼓水源泵站由竹园村下

站址调整到竹园村上站址；输水线路位移超过 300 米的累积长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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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输水线路总长度 21.4%；弃渣场数量由原方案的 207 个调整为

223个，其中增加16个，位置调整43个。根据水利部办水保〔2016〕

65 号文的有关规定，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

公室组织设计及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《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

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变更报告书》），并以云引

办技术〔2018〕38 号文将《方案变更报告书》报送水利部。根

据水利部安排，我院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，对《方

案变更报告书》进行了审查。经审查，基本同意《方案变更报告

书》。现将审查意见报上，请核批。 

 

附件：1．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审查意见 

2．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

 

水规总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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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 

方案变更报告书审查意见 

 

滇中引水工程位于云南省中部，涉及金沙江、澜沧江、红河、

南盘江四大水系，是以城镇生活与工业供水为主，兼顾农业和生

态的跨流域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。该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

建设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，已纳入国务院批复的

《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（1990 年修订）》《全国水资

源综合规划（2010-2030 年）》《长江流域综合规划（2012～2030

年）》。水利部于 2016 年 3 月批复《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

报告书》（水保函〔2016〕86 号）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7

年 4 月 15 日批复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发改农经〔2017〕687

号）。 

主体工程设计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后，根据《云南省水利厅关

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》（水利厅

公告 2017 年第 49 号）复核，初步设计阶段输水线路涉及的省级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发生变化，需对设计标准

和要求做适当调整；随着主体工程设计深度的增加，石鼓水源泵

站由竹园村下站址调整为竹园村上站址；部分输水线路调整横向

位移超过 300 米的累积长度 142.155 公里，占输水线路总长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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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4%；弃渣场数量由原方案的 207 个调整为 223 个，其中增加

16 个，位置调整 43 个，弃渣量增加 20%以上的 48 个。根据水利

部办水保〔2016〕65 号文的有关规定，建设单位云南省滇中引

水工程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

限责任公司、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云南

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、云南秀川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

制完成了《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

《方案变更报告书》），并以云引办技术〔2018〕38 号文将《方

案变更报告书》报送水利部。 

滇中引水工程由石鼓水源工程和输水工程组成，输水总干渠

顺地势由高至低，具备自流输水条件，向丽江、大理、楚雄、昆

明、玉溪和红河供水。本工程为Ⅰ等工程。石鼓水源工程自金沙

江右岸石鼓上游约 1.5 公里处无坝取水，经引水渠沉沙、暗涵跨

冲江河，在冲江河右岸设地下泵站，一级提水至香炉山隧洞进口。

石鼓泵站采用地下泵站，安装 12 台水泵电动机组，总装机 480

兆瓦，引水流量为135立方米每秒；工程2030水平年引水量26.23

亿立方米，2040 水平年引水量 34.03 亿立方米。总干渠设计引

水流量为 135～20 立方米每秒。输水总干渠划分为大理Ⅰ段、大

理Ⅱ段、楚雄段、昆明段、玉溪段及红河段等 6段，总长 664.236

公里。输水、消能建筑物共 118 座，其中：隧洞 58 座，长 611.986

公里，占干线全长的 92.13％；其他输水建筑物包括倒虹吸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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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，渡槽 17 座，暗涵 15 段，消能建筑物 3座（含消能电站 2座），

以及分水口门等各类控制建筑物 127 座。 

本工程土石方开挖量 8824.49 万立方米，利用量 1630.34 万

立方米；工程建设征收土地面积 693.53 公顷，征用土地面积

3208.87 公顷，需搬迁农村人口 588 人；工程施工总工期 96 个

月；工程总投资为 825.76 亿元，静态总投资 794.13 亿元，其中

土建投资 494.24 亿元。 

水源工程区总体属高中山地貌，输水线路跨越金沙江、澜沧

江、红河、南盘江四大水系，穿越横断山系高中山地貌区及滇中、

滇东盆地高原区，地形总体自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渐降低的格

局。项目区多年平均降雨量568～1097毫米，多年平均风速1.7～

3.9 米每秒。地带性土壤类型主要包括红壤、赤红壤、黄棕壤、

黄壤、紫色土等；植被属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带，林草覆盖率约

54.6%。本工程位于西南土石山区，水土流失以轻度水力侵蚀为

主。根据《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-2030 年）》（国函〔2015〕

160 号），项目区涉及金沙江岷江上游及三江并流国家级水土流

失重点预防区和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；

根据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

理区的公告》（水利厅公告 2017 年第 49 号），项目区涉及省级水

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。 

2018 年 4 月 14 日，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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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《方案变更报告书》审查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水利部长江水利

委员会、云南省水利厅，建设单位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），主体设计

及方案变更报告书编制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

司、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云南省水利水

电勘测设计研究院，云南秀川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

表，会议特邀了西南林业大学、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、

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、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评审

中心等单位的专家。会前，结合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技术讨论和审

查，在工程现场查勘的基础上，水土保持专题进行了多次技术讨

论。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对工程背景情况、编制

单位对《方案变更报告书》内容的汇报。经审查，基本同意该《方

案变更报告书》，主要审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水土保持评价 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评价结论。本工程的水

源工程位于金沙江岷江上游及三江并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

防区，输水线路玉溪红河段涉及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

失重点治理区；输水线路还涉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

治理区。通过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，优化施工工艺和方法，可

减缓水土流失影响，工程建设基本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

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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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方案比选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。初

步设计阶段将石鼓水源泵站站址由可研阶段的竹园村下站址调

整为竹园村上站址，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，工程扰动土地面积、

弃渣量、水土流失量等上站址稍差，但上站址社会影响较小，主

体工程推荐上站址基本合适。 

初步设计阶段部分输水线路进行了调整，从水土保持角度分

析，工程扰动土地面积、弃渣量、水土流失量等方面，本阶段推

荐线路均优于可研阶段线路，主体工程推荐方案符合水土保持要

求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、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

工艺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。 

（四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分

析评价结论。主体设计的排水工程、混凝土植生块护坡、混凝土

网格护坡、表土剥离、复耕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。 

二、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面积为 3974.09 公顷。 

三、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时段、方法和结论。经预测，本

工程建设扰动地表面积 3974.09 公顷；弃渣总量 11190.29 万立

方米（松方）；预测时段内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 623.04 万吨，

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588.45 万吨；预测结果表明，弃渣场、施工

交通设施区、料场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是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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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区域。 

四、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及以

此拟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。其中，扰动土地整治率 95%，水

土流失总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拦渣率 95%，林草

植被恢复率 99%，林草覆盖率 27%。 

五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措施总体布局 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根据项目组成划分为水源工程

区、输水工程区 2个一级防治区；根据工程布置和水土流失的特

性进一步划分为主体工程区、弃渣场区、料场区、施工交通设施

区、施工生产生活区、永久办公生活区、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

建区等 7个二级防治区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本阶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措施总体布

局。 

六、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

（一）基本同意弃渣场级别及拦渣工程、排洪工程、植被恢

复与建设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。本工程四华道班、松坪子、望城

坡南、箐口南、野鸭塘、九道河、蒿枝坝、小鱼坝、大平地等 9

个弃渣场级别为 2级，其余 3、4、5级弃渣场分别为 54 个、145

个和 15 个。相应弃渣场拦挡工程级别为 3～5级，排洪工程级别

为 2～5 级，排洪标准根据工程级别确定，上下游有重要防护目

标的提高排洪标准；弃渣场坡面截排水标准均采用 5 年一遇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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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钟短历时设计暴雨。技施阶段楚雄与昆明段应根据渣体成分与

渣场场址情况，复核排洪标准。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：石鼓

水源主体工程区、工程永久办公生活区及输水线路上重要景观节

点确定为 1级，永久道路及较重要建筑物区为 2级，其他区域为

3级，昆明段近城区工程段考虑与周边环境协调适当提高设计标

准。 

（二）水源工程区 

基本同意水源工程区按 1级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、开展的植

物配置，引水渠道两岸种植常绿树种，其他区域绿化突出生态景

观效果；泵站边坡上部布设排水沟、马道实施植生槽绿化措施；

临时扰动区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，并对非耕地区域布置乔灌

草植物恢复措施；施工期采取临时拦挡、排水措施。技施阶段应

参照园林设计有关规范进一步优化植物配置。 

（三）输水线路区 

1．基本同意对输水线路上重要建筑物区的绿化措施。 

2．基本同意隧洞边坡坡脚和分阶马道内侧设植生槽，并在

植生槽内栽种攀援植物；施工结束后对隧洞、倒虹吸、渡槽及消

能建筑物等施工场地进行土地整治，种植灌草恢复植被。 

3．基本同意暗涵工程段临时堆土的拦挡、排水措施以及施

工结束后非复耕区的植被恢复措施。 

（四）永久办公生活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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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同意该区的表土剥离及其临时防护措施，施工结束后采

取土地整治、乔灌草结合绿化措施。 

（五）施工交通设施区 

基本同意永久道路外侧种植行道树，上下边坡采取灌草结合

的植被恢复措施；临时道路布设临时排水沟，对于施工期长的施

工道路种植行道树，施工结束后进行覆土、土地整治、恢复植被。

道路施工过程中下边坡布设临时拦挡措施。 

（六）施工生产生活区 

基本同意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前的表土剥离及临时防护措

施，场地周边设置排水设施，空闲地布置临时植物措施，施工结

束后进行表土回覆、土地整治并实施植被恢复措施。 

（七）料场区 

基本同意对料场剥离无用层的临时防护、排水措施，开采完

成后马道内侧布设植生槽栽种攀援植物，开采平台覆土整治并进

行植被恢复。 

（八）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区 

基本同意该区施工前表土剥离并采取临时防护措施，施工结

束后回覆表土、土地整治，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措施。技施阶段

应根据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并落实

水土保持措施。 

（九）弃渣场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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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基本同意弃渣场选址和堆置方案。本工程弃渣场以沟道

型为主，选址基本避让了居民点、重要基础设施等周边敏感目标，

且不存在选址的制约因素；考虑场址地形条件、渣体成份等因素

对弃渣场按 1：1.8～1：4.0 边坡分多级台阶堆放。北衙村弃渣

场设计排洪流量大，技施阶段应商相关专业进一步研究堆渣方案

尽量避开主沟道堆渣，优化行洪、挡渣措施。 

2．基本同意对弃渣场的工程地质评价结论。大部分弃渣场

地质条件简单，场址基本适宜。部分弃渣场沟道纵坡较陡，堆渣

量大，弃渣体稳定条件差，部分弃渣场地基覆盖层厚度较大且存

在软弱夹层，实施阶段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地基处理措施。工程

沿线有“滇中红层”及“砂化白云岩”等特殊岩（土）体分布，

渣体成分复杂、不均一，泥质岩类抗风化能力差,物理力学参数

差异较大，技施阶段应根据弃渣场的专题研究成果，进一步复核

渣体的物理力学参数及稳定性。 

3．基本同意弃渣场布设拦挡、截（排）水、综合护坡及渣

场顶部植被恢复措施的总体布局。 

4．基本同意沟道型和坡地型弃渣场采用挡渣墙、拦渣坝的

拦渣型式，临河型弃渣场采用拦渣堤型式。技施阶段应根据地质

条件和弃渣组成及渣体物理力学特性专题研究成果，复核弃渣场

稳定性，优化边坡设计；复核拦渣建筑物型式、断面设计及其基

础处理措施。 



 - 12 - 

5．基本同意排洪沟、截水沟、挡水墙、盲沟和消能设施布

置与设计。技施阶段应复核设计排洪流量、水力计算成果；根据

地形地质条件和水流条件，优化排洪截水沟纵断布置，必要时采

取分级消能措施，优化末端消力池布置；补充挡水墙地质资料，

复核挡水墙的埋置深度，确保挡水墙前基流排入排洪沟。 

6．基本同意大理Ⅱ段、玉溪段、红河段对于软岩、粘土含

量高的弃渣场渣体内部布置的盲沟措施。 

技施阶段应根据大理Ⅱ段、楚雄段、昆明段、玉溪段、红河

段“滇中红层”等软岩成份组成、特性分析及稳定性计算，进一

步分析确定软岩成份占比较大且需采取内部排水的弃渣场，完善

弃渣场堆置方案及渣体内部排水设计。 

7．基本同意根据弃渣场稳定计算结果确定的场地清基措施

及树木清理措施。 

8．基本同意弃渣场边坡工程与植物相结合的护坡措施，以

及顶部乔灌草结合植被恢复措施。 

9．鉴于大理Ⅱ段、楚雄段、昆明段、玉溪段、红河段分布

“滇中红层”等以泥岩、粉砂质泥岩为主的软岩、较软岩地层及

第三系具有膨胀性的软岩及红粘土，作为弃渣主要组成物质，该

类岩石具有易崩解、膨胀、软化等特点，严重影响渣体稳定。同

意开展滇中引水工程渣体物理力学的专题研究，对渣体组成物质

及相应物理力学性质进行专题勘察试验研究。应抓紧开展滇中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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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工程渣体物理力学特性研究，其成果为技施阶段弃渣场设计及

实施提供依据。 

七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。技施阶段应根据苗木

采购环节优化施工工艺等内容。 

八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监测时段从

施工准备期开始到工程竣工验收结束，监测内容包括扰动土地情

况、取土（石、料）弃土（石、渣）情况、水土流失情况、水土

保持措施等；监测方法主要采取调查监测、地面定位观测、遥感

监测等方法。鉴于本项目弃渣场规模大、部分工程段“滇中红层”

等软岩占比大的特点，基本同意另行对 2、3 级弃渣场及弃渣场

构造稳定性差或“滇中红层”软岩占比大的 4级弃渣场开展安全

监测。 

九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内容。为了确保弃渣场建设

与运行安全，技施阶段应在优化弃渣场安全监测措施设计的基础

上，细化弃渣场建设与运行安全管理内容。 

十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原则、依据和方法。经

核定，本工程水土保持概算投资为 146037.87 万元，其中工程措

施 87339.29 万元，植物措施 11406.49 万元，监测措施 8235.50

万元，临时工程 9816.73 万元，独立费用 18631.02 万元，基本

预备费 6771.45 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2731.71 万元，重大科研

项目费 1105.68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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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。按本《方案变更报

告书》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，可恢复林草植被 2267.34 公顷，

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598.18 万吨。 

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

范畴，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、补偿，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15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水规总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17日印发 


